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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集运亚欧航线统一运价上调 

中远集运宣布自 2010 年 1 月 15 日开始，对远东（包括日

本）及印度次大陆至西北欧及地中海（包括以色列、黎巴嫩、

叙利亚、北非及黑海地区）航线实施统一运价上调。 

运价统一上调幅度为：每 20 英尺标准箱 300 美元 

 

 中海船公司征收苏伊士运河中转附加费 

中海集运决定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对从上海，宁波口岸

出口至欧洲，地中海，北非港口的货物征收苏伊士运河中转附

加费（STS）：USD15/TEU。 

 

 中海船公司欧地线征收紧急燃油附加费 

中海通知，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31 日止，中海船

公司将对从上海、宁波口岸出口至欧洲地中海航线的货柜征收

紧急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如下： 

EBS----USD250/20GP；USD500/40GP&40HC；

USD635/45HC。 

 

 南美轮船将调整一条南美支线 

据悉，南美轮船将调整一条连接卡塔赫纳和卡贝略港的南

美支线。该支线于今年 1 月正式运营，当时投入了 2 艘

2000-2500TEU 运力。航线调整后，南美轮船将在该支线上，配

置 1 艘 1016TEU 船，以替换航线目前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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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口岸动态（12.21） 

1、欧地航线自运价上涨后，航线舱位持续紧张； 

2、 非洲航线运价变化不大，舱位相对比较平稳；MOL 中转港

（SGP）目前压港比较严重； 

3、中东、印巴航线运价与上周持平，变化不大； 

4、东南亚航线运价近期变化不大，舱位紧张； 

5、TSL 于 12 月 30 日新开泰国直达航线服务，运价较有优势； 

6、中南美航线整体运价变化不大；CSAV 近期加勒比航线小柜限

重比较严，舱位也比较紧张。 

 2010 年世博会期间客货运码头爆炸、化学品等禁入上海港 

近日，上海市交通港口局公布了世博期间客货运码头安全

管控方案。其中，客运、货运危品、涉外码头等将通过图像方

式重点监控。而上海各港口将基本禁止危险、化学品进港。 

明年 3月底，本市辖区客货运码头安全管控能力将实现全

面提升。本市各类水路客运码头(含市轮渡、水上旅游)、海港

危品码头、涉外码头等都将安装彩色监控设备，可至少保留 30

天的监控记录。 

同时，世博期间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

自 2010 年 4 月 30 日起至 10 月 31 日，除洋山港区外，上海港

原则上禁止爆炸品、有机过氧化物、剧毒品、放射性物品及过

氧化氢、丙酮、硫酸、硝酸、盐酸等危险货物的港口作业，确

需在外高桥港区出口烟花爆竹时，实施“一船一报”。 严格执

行提前申报、开工报告和作业安全等措施，视情实施周报或日

报制度。进一步提高散装危品港口作业和包装危品装箱点的抽

查比例，严厉查处危险货物港口作业中不报、漏报、谎报、瞒

报以及在普通货物中藏匿（夹带）危险货物的行为。 

据了解，目前上海港有涉外货运码头 65 个，危品码头 124

家，年危险货物吞吐量金 3900 万吨；水路客运站点 66 个，包

括国际客运、省际客运、三岛客运、浦江游览及市轮渡等相关

码头。 

 

 我国首个化工产品国际交易平台将试运营 

据媒体报道，张家港化工电子交易市场国际交易平台将于

12 月 28 日投入试运营。这将是我国第一个提供“美元计价、净

价交易、保税交割、代办结购汇”等服务的化工产品国际交易平

台。 

据了解，即将投入运营的国际交易平台以美元为计价和结

算单位；交易方式为即期现货与中远期现货相结合；交易品种

前期主要以甲醇等液体化工品为主，国内客户均可直接参与。 

交易平台投入运营后，将积极发挥中远期交易价格发现作

用，全面提供信息、交易、交割、物流等综合配套服务，从而

形成一个被国际化工领域广泛认可的价格，以指导全球化工企

业和贸易商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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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提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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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单是承运人接收货物或货物装船的收据  

一般说来，货物装船后才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提单，表明

货物已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但是在实际业务中，货物装船

后，根据负有监督装货责任的船上大副签发的大副收据；而海

上集装箱运输是由港站签发的场站收据正本，作为承运人接管

货物或货物装船的收据。提单是根据大副收据或场站收据而来，

记载了大副收据或场站收据的内容，所以提单也具有了承运人

接收货物或货物装船的收据的作用。虽然大副收据或场站收据

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原始收据，但它们仅作为船务单证或称为

运输单证；而托运人最终所要取得的不是船务单证，而是能够

用于结汇、收货人凭以提取货物和商业流通的提单。因此，提

单既属船务（或运输）单证，又属商务（业）单证。 

  提单作为货物收据，不仅证明收到货物的名称、种类、数

量、标志、外表状况，而且证明收到货物的时间。由于国际贸

易中习惯地将货物装船象征卖方将货物交付给买方，于是签发

已装船提单的时间就意味着卖方的交货时间。实际操作中，托

运人取得已装船提单，即可到银行结汇而获得货款。因此，用

提单来证明货物的装船时间是非常必要的。 

2．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  

班轮货物运输合同的成立，首先是由托运人持托运单或订

舱委托书（单）到船公司或其代理人（船代）处订舱，可称谓

“要约”。如果承运人可以满足托运人的要求，接受订舱，确

定船名、航次、提单号，并在装货单上签章，可谓“承诺”，

即认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承、托双方就是根据此约定来

安排货物运输的，如果发生争议，当然也应以这种约定作为解

决争议的依据。  

而提单是在货物装船后取得的，或者说提单是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取得的。但是托运单或订舱委托书（单）没有规定承、

托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而提单背面的条款却规定了，而且

法律上承认是解决班轮货物运输争议的依据。但按严格的法律

概念，提单并不完全具备经济合同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它不是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约束承、托双方的提单条款是承

运人单方面拟定的，甚至提单签发，托运人根本没有看，就去 

银行结汇。实践中，更有甚者，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多年，而不

了解提单究竟有哪些条款，作了哪些规定。所以，承运人签发

提单，只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已经订立的证明，如果承、托双

方除提单外并无其他协议或合同，那么提单就是订有提单上条

款的合同的证明。  

如果托运人与承运人订有运输合同，承、托双方的权利、

义务应以合同为依据；但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却按提单条款办理，此时提单就是收货人与承运人

之间的运输合同。我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承运人

与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规定

确定。”  

3．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以交付货物和可以转让的物权凭证 

   根据提单的定义，承运人要按提单的规定凭提单交货，谁

持有提单，谁就可以提货；提单持有人，不论是谁，只要他能

递交提单，承运人保证凭以交付货物，他不会过问其提单来自

何方，甚至不会追究如何合法持有提单。所以，提单的持有人

就是物权的所有人，充分体现出提单是一张物权凭证，除法律

有规定外，提单可以转让和抵押。 

为了加速商品流转和便利资金筹措的需要，国际贸易中出现了

“单证买卖”。单证持有人只要将代表一定财产或资产的单证

转让给他人，就意味着该财产或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让与人便

可及时获得价款，以加速资金周转。提单既然是物权凭证，为

适应上述的需要，除不可转让的提单外，经背书就可以买卖转

让，这在国际贸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提单的转让是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一是提单的转让必须

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前才有效，如果承运人凭一份提单正

本交付了货物，其余的几份也就失去了效力，提单则不能再行

转让；二是提单持有人必须在货物运抵目的港的一定时间内，

与承运人洽办提货手续；三是由于货物过期不提，即视为无主，

承运人可对不能交付的货物行使处分权，从而限制了提单作为

物权凭证的效力。                     

  提单除上述的性质与作用外，在业务联系、费用结算、对

外索赔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主要海运航线 

 

 

 

1.近洋航线 

  （1）中国--朝鲜航线 

  （2）中国--日本航线 

  （3）中国--越南航线 

  （4）中国--香港航线 

  （5）中国--独联体远东航线 

  （6）中国--菲律宾航线 

  （7）中国--新马航线 

  （8）中国--北加里曼丹航线 

2. 远洋航线 

  （1）中国--红海航线 

  （2）中国--东非航线 

  （3）中国--西非航线 

  （4）中国--地中海航线 

  （5）中国--西欧航线 

  （6）中国--北欧，波罗的海航线 

  （7）中国--北美航线 

  （8）中国--中南美航线   

（9）中国--泰国湾航线 

（10）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 

（11）中国--孟加拉湾航线 

（12）中国--斯里兰卡航线 

（13）中国--波斯湾航线 

（14）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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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货物分类 
凡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运输、装卸和贮存保管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

防护的货物,均属危险货物。 
根据所具有的不同危险性危险物品分为九类，其中有些类别又分为若干项。 

第 1 类  爆炸品 
本类货物系指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撞击等)，能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时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压力急骤上升，

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的物品，也包括无整体爆炸危险，但具有燃烧、抛射及较小爆炸危险，或仅产生热、光、音响或

烟雾等一种或几种作用的烟火物品。 
本类货物按危险性分为五项。 

1.1 项 具有整体爆炸危险性的物品或者物质；  
1.2 项 具有抛射危险性而无整体爆炸危险性的物品或者物质；  
1.3 项 具有起火危险性、较小的爆炸和（或）较小的抛射危险性而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品或者物质；  
1.4 项 不存在显著危险性的爆炸物品和物质；本项货物危险性较小，万一被点燃或引燃，其危险作用大部分局限在包装件内部，

而对包装件外部无重大危险。 
1.5 项非常不敏感的爆炸物质；本项货物性质比较稳定，在着火试验中不会爆炸。 
第 2 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本类货物系指压缩、液化或加压溶解的气体,并应符合下述两种情况之一者： 
1、 临界温度低于 50℃时,或在 50℃时，其蒸气压力大于 291kPa 的压缩或液化气体。 
2、 温度在 21.1℃时，气体的绝对压力大于 275kPa，或在 51.4℃时气体的绝对压力大于 715kPa 的压缩气体；或在 37.8℃时，

雷德蒸气压(reid vapour pressure )大于 274kPa 的液化气体或加压溶解的气体。 
本类货物分为三项： 
2.1 项  易燃气体 
2.2 项  不燃气体。本项货物系指无毒、不燃气体、包括助燃气体。 
2.3 项  有毒气体。本项货物的毒性指标与第 6 类毒性指标相同。 

第 3 类  易燃液体 
本类货物系指易燃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但不包括由于其危险特性列入其它类别的液体。其闭杯试验闪

点等于或低于 61℃，但不同运输方式可确定本运输方式适用的闪点，而不低于 45℃。 
本类货物按闪点分为三项： 
3.1 项  低闪点液体。本项货物系指闭杯试验闪点低于－18℃的液体。 
3.2 项  中闪点液体。本项货物系指闭杯试验闪点在－18℃至＜23℃的液体。 
3.3 项  高闪点液体。本项货物系指闭杯试验闪点在 23℃至 61℃的液体。 

第 4 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4.1 项  易燃固体。本项货物系指燃点低，对热、撞击、摩擦敏感,易被外部火源点燃,燃烧迅速，并可能散发出有毒烟雾或有

毒气体的固体，但不包括已列入爆炸品的物质。 
4.2 项  自燃物品。本项货物系指自燃点低，在空气中易于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自行燃烧的物品。 
4.3 项  遇湿易燃物品。本项货物系指遇水或受潮时，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放出大量的易燃气体和热量的物品。有些不需明火，

即能燃烧或爆炸。 
第 5 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5.1项 氧化剂。本项货物系指处于高氧化态，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并放出氧和热量的物质。包括含有过氧基的有机物,其本身

不一定可燃,但能导致可燃物的燃烧，与松软的粉末状可燃物能组成爆炸性混合物，对热、震动或摩擦较敏感。 
5.2项 有机过氧化物。本项货物系指分子组成中含有过氧基的有机物,其本身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

第 6 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6.1项 毒害品。本项货物系指进入肌体后，累积达一定的量，能与体液和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学变化，扰乱或破

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性或持久性的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经口摄取半数致死量：固体

LD50≤500mg/kg，液体 LD50≤2000mg/kg；经皮肤接触 24h，半数致死量 LD50≤1000mg/kg；粉尘、烟雾及蒸气吸入半数

致死浓度 LC50≤10mg/L 的固体或液体，以及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的农药。 
6.2项 感染性物品。本项货物系指含有致病的微生物，能引起病态，甚至死亡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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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类  放射性物品 
本类货物系指放射性比活度大于 7.4×104Bq/kg 的物品。 

第 8 类  腐蚀品 
本类货物系指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坏的固体或液体。与皮肤接触在 4h 内出现可见坏死现象，或温度在

55℃时，对 20 号钢的表面均匀年腐蚀率超过 6.25mm/a 的固体或液体。 
本类货物按化学性质分为三项： 
8.1 项  酸性腐蚀品 
8.2 项  碱性腐蚀品 
8.3 项  其它腐蚀品 

第 9 类  杂类 
本类货物系指在运输过程中呈现的危险性质不包括在上述八类危险性中的物品。 
本类货物分为两项： 
9.1 项  磁性物品。本项货物系指航空运输时，其包件表面任何一点距 2.1m 处的磁场强度 H≥0.159A/m。 
9.2 项  另行规定的物品。本项货物系指具有麻醉、毒害或其它类似性质，能造成飞行机组人员情绪烦燥或不适，以致影响

飞行任务的正确执行，危及飞行安全的物品。 

出口危险品申报： 

所需单据应由发货人/货代提供，计划员收集后，审核一

下单据是否齐全、有效、真实无误。  

 

1.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危险品包装容器使用鉴定结果

单。  

2.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危险品包装容器性能检验结果

单。  

3. 安全适运申报单；  

4. 包装危险货物技术说明书；  

5. 船舶载运危险品货物申报单；  

 

下列单据由船方提供：  

1. 机械通风  

2. 危险品适装证书  

3. 测温探头  

4. 危险品装船位置图。（船代可自己做）  

 

一、提前一星期提供出口托单：  

托单上注明中文品名，箱型，危险品级别（CLASS），联

合国危险品编码( UN NO.)。  

 

二、提前四天提供货物的申报相关资料  

1． 危险品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 *危包证显示数据应≥报关

数据  

2． 危险品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 *不同品名应一一对应  

3． 产品说明：中英文对照  

4． 出口报关单（a. 核销单 b.发票 c.装箱单 d.报关委托

单 e.出口报关单）  

 

三、备货装柜。 确认提单！！！  

危险品操作一定要提前确认，而且不是所有仓库都能接；

船东要确认，中转港也要确认；危险品级别越高，运费越高。 

装货时要有海事局公安或消防及外理，装卸公司业务经

理等到现场监装 

危险品出口操作流程 


